
 

浙江省主要农作物品种退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农作物品种的管理，保障农业生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国办发

〔2006〕40 号）、农业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和浙江省

农业厅引种审批、并在浙江省内经营、推广的主要农作物品

种的退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农作物，是指水稻、玉米、大豆、

油菜、小麦、棉花、马铃薯和西瓜。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品种，应当退出： 

（一）自审定公告、引种审批发布后连续 5年，生产上

没有种植面积或面积很少，且有可替代品种的； 

（二）在生产应用中品种种性出现难以克服的缺点，可

能给农业生产安全带来较大隐患的； 

（三）在生产应用中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与审定公告、

引种审批不一致的； 

（四）对品种权属有异议，经鉴定确认后审定品种种性

与先行审定且品种权属明确的品种相同或近似的； 

（五）经品种权人提出申请，要求自愿退出的； 



 

（六）其它依法需要退出的。 

第五条 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品种

退出的具体工作，并会同相关专业组制订品种退出的具体要

求。 

第六条 品种退出可由品种育成单位或个人、种子生产

经营和使用单位书面提出，也可由市、县（市、区）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或省、设区的市种子管理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书面提出。 

品种退出申请需提供退出品种的审定名称和编号，退出

原因要有详实材料。 

第七条 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品种

退出的书面材料后，组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相关专业

组进行初审，并提出具体意见，报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议通过后，由浙江省农业厅发布品种退出公告。 

第八条 品种退出公告发布前应当向社会进行公示，公

示期 10 日。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办公室提出，并说明理由和提交相关材料。 

第九条  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异

议书面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审，并通知异议

者。进入复审程序的，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当在

10 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并告知异议者。复审程序依照本办

法第七条规定办理。 



 

第十条 退出的品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核发种子

生产许可证，一个生产周期后停止种子销售,其中符合第四

条第（二）项退出情形的品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种子

销售。 

第十一条 经公告退出的品种，在公告生效后，原审定编

号或引种编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退出品种的选育单位应当做好该品种的资源

保存和保护工作。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